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訴更一字第1號

原      告  丁茂鈞    住○○市○○區○○路○段000巷0號0 

                        樓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趙乃怡律師（法扶律師，已解除委任）

            陳建維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忠正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俊傑  

訴訟代理人  許旭助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1

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

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

原起訴聲明：1.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2.被告應給付原告

新臺幣（下同）16萬578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被告並應自

民國113年9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

4萬235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法定遲延利息；3.被告應提繳5268元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設立之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下稱原告勞退專戶），被

告並應自113年7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再次月

最後一日提繳2634元至原告勞退專戶（見本院113年度勞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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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318號卷第9頁）。嗣於114年1月15日具狀變更聲明2、3

為：2.被告應給付原告12萬343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被告

並應自113年8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

付4萬235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按年利率5%計算

之法定遲延利息；被告並應自114年1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

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原告4萬4076元，及自各期應給付

日之翌日起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3.被告應提

繳2634元至原告勞退專戶，被告並應自113年6月1日起至同

年12月31日止，按月於再次月最後一日提繳2634元至原告勞

退專戶。被告並應自114年1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

月於再次月最後一日提繳2748元至原告勞退專戶（見本院卷

第69至70頁）。復於114年8月4日本院言詞辯論程序中，再

變更訴之聲明2.之每月給付薪資日期為15日；另變更訴之聲

明3.為：被告應提繳1635元至原告勞退專戶；被告應自113

年6月1日起至113年12月31日止，按月提繳2634元至原告勞

退專戶；並自114年1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提繳2

748元至原告勞退專戶（見本院卷第182頁、第184頁）。原

告所為變更，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所為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

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說明，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於113年4月29日與被告簽訂非主管保全人員勞動契約

（下稱系爭勞動契約），約定自同年5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

每月薪資4萬2350元，並經被告指派至位於臺北市中山區吉

林路之和典大喆社區擔任保全人員，每日工作時間係自上午

6時30分起至下午6時30分。嗣於113年5月4日經被告告知上

開服務社區要求撤換全數保全人員，其後通知將原告調至其

他案場，然被告既未說明調動原因，調動前亦未與原告討論

或給予表達意見機會，故原告拒絕調動，被告僅因原告拒絕

調動而未於113年5月8日至新案場報到，即於未實施任何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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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改善計晝之情形下，於113年5月10日以勞動基準法（下稱

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之原告不能勝任工作為由，逕行終止

系爭勞動契約，其終止契約有違誠信、比例原則及解雇最後

手段性原則，顯不合法，是兩造間僱傭關係仍存在。且原告

主觀上並無去職意思，被告乃有預示拒絕受領原告提供勞務

意思表示，應認被告受領勞務遲延，仍應給付原告每月工

資。

(二)爰依兩造間勞動契約關係及民法第487條規定，請求被告給

付原告113年5月工資差額3萬8739元、同年6月、7月工資，

合計12萬3439元，及分別自113年8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

止、114年1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次月15日給

付4萬2350元、4萬4076元。並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

條例）第6條第1項及第14條第1項規定，提繳113年5月份短

繳之退休金1635元至原告勞退專戶；另自113年6月1日起至1

13年12月31日止，及自114年1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

分別按月提繳2634元、2748元至原告勞退專戶。

(三)聲明：　　

　1.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

　2.被告應給付原告12萬343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被告並應自

113年8月1日起至113年12月31日止，按月於次月15日給付4

萬235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法定遲延利息；被告並應自114年1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

止，按月於次月15日給付原告4萬4076元，及自各期應給付

日之翌日起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

　3.被告應提繳1635元至原告勞退專戶；被告應自113年6月1日

起至113年12月31日止，按月提繳2634元至原告勞退專戶；

並自114年1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提繳2748元至

原告勞退專戶。

二、被告答辯：

(一)原告於113年5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並經被告指派其與訴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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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張芷凌（下逕稱其名）共同派駐在和典大喆社區案場，負

責保全勤務。同年月3日，經該社區主管回報原告無法配合

社區要求，該社區管理委員會（下稱管委會）亦向被告表示

原告執勤態度不佳，且原告每次執行社區11個安全巡邏點，

總花費半個多小時，亦有巡邏不確實情事，並以夜間有上課

需求為由，提前半小時離開社區，相關勤務及交接事宜，均

交由張芷凌獨自完成，經社區管委會要求被告若不將原告調

離即與被告公司解約。被告乃不得已將原告調離前揭社區。

受限被告當時在大台北地區案場有限，乃指派原告前往位在

臺北市內湖區之美麗大湖社區案場，然原告不願接受指派，

經被告發函催請原告上哨，原告仍置之不理。另依系爭勞動

契約第十條第二項㈡、㈦約定，於原告有違反因執勤缺失或

處理不當致社區解約、違反本勞動契約及本人事資料相關同

意書有違反或隱匿真實情況填寫不實、勞基法第12條第1項

各款事由之一者，被告得不經預告與原告終止契約；復依原

告簽署被告提供之任職同意書第一條、第五條，原告同意恪

遵被告公司規定、絕無有欺瞞枉法之行為、接受被告公司於

合理基礎上調派工作地區，且依原告簽立之任職同意書第五

條所載，原告自到職日起3月内為試用期，於試用期間若有

工作表現未達被告公司考核標準，被告公司得隨時終止試

用，原告無條件接受，絕無異議。而原告確有不適任之情

形，故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之規定及任職同意書之約

定將原告資遣，乃於法有據。

(二)縱認定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按受僱人因不服勞務所減省之

費用，或轉向他處服勞務所取得，被告得由報酬額内扣除

之，則原告於被告以其不適任為資遣後，曾受雇於第三人筋

武堂有限公司、安杰國際保全股份有限公司及富邦保全股份

有限公司（原名富銀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並有領取報酬，是

原告受領此部分金額，應依民法第487條扣除之。

(三)原告交予被告之履歷表記載原告前於111年11月起迄今，在

勞動部職訓局以鐘點費每日4000元擔任教師；另在交予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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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事資料就職紀錄服務單位欄，亦載有於勞動部職訓局擔

任教學講師之內容。經被告公司人員於113年12月17日致電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查核，始知原告非該署認證

正式教師、講師，而係鐘點費一日500元之私人機構助教，

且縱為講師、教師身份，其鐘點費亦僅係一日2000元。原告

乃對被告有隱匿、不實填載人事資料之情，則被告依兩造間

勞動契約第十條第二項第㈦款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亦有理

由。

(四)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

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85至186頁，並依判決格式調

整文字）

(一)原告於113年5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公司，擔任日班保全人

員，約定每月工資4萬2350元，於每月15日發放。每月工作

時間為240小時、加班每月時間48小時，合計288小時；每日

工作時間為12小時。

(二)原告於113年5月1日經被告派駐位於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之

和典大喆社區擔任日班保全人員。

(三)被告於113年5月6日以113年5月6日忠字第11305061號函文

（如本院卷第109頁無手寫內容部分）通知原告自113年5月8

日起，調派至美麗大湖社區任職。

(四)原告最後實際工作日為113年5月3日。

(五)被告於113年5月10日，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

止系爭勞動契約關係。

(六)被告給付之工資僅113年5月之部分薪資3611元。

(七)若本件僱傭關係存在，原告自114年1月1日起之每月工資應

調整為4萬4076元。

(八)若本件兩造間勞動契約關係存在，被告於113年間每月應提

繳2634元原告勞退專戶、自114年1月1日起，每月應提繳274

8元至原告勞退專戶。

五、本院之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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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告於訴訟中追加解僱事由不合法：

　　按勞基法第11條、第12條分別規定雇主之法定解僱事由，為

使勞工適當地知悉其所可能面臨之法律關係的變動，雇主基

於誠信原則應有告知勞工其被解僱事由之義務，並基於保護

勞工之意旨，雇主不得隨意改列其解僱事由（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上字第366號判決要旨參照）。是以，容許雇主恣意

變更或增列解僱事由，對於勞工之工作權保障有重大不利之

影響，且顯然有悖公平誠信原則。被告公司原以勞基法第11

條第5款不能勝任工作之事由終止本件勞動契約，此為兩造

所不爭執，惟被告於訴訟中另稱原告交付之履歷表所載工作

經歷等資料有填載不實之情形，故得另依系爭勞動契約第十

條第二項第㈦款規定終止契約，並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

款違反工作規則情節重大之規定辦理，其於訴訟中追加解僱

事由，顯有違公平誠信原則，於法無據。

(二)兩造間試用期間之約定有效：

　1.按試用期間，係基於勞雇雙方同意，於進入長期正式關係前

嵌入一段彼此觀察猶豫期間，讓雇主能藉此期間觀察勞工之

工作態度、性格、技術、能力等有關工作之特質，再藉以決

定是否在試用期間後繼續僱用該勞工。從勞工的角度，則是

給予勞工實際進入職場瞭解、熟悉工作環境、企業文化的機

會，讓勞雇雙方確知彼此情況，再詳實考量是否願與對方進

一步締結永續性之勞動關係，故係雙向、平等，依契約自由

原則，如勞工所擔任工作之性質，有試用之必要，且勞工與

雇主間有試用期間之約定，自應承認試用期間之約定為合法

有效（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374號）。因勞動契約之

屬人性程度較高，且能力及工作態度、品格等因素，為雇主

締結勞動契約時所關心，故雇主在尚未決定是否聘用之前，

對於勞工之資質、性格與能力是否適於擔任該職務等相關事

項，有調查之必要，惟慮及供作成適當判斷之資料未能充分

蒐集而有試用之必要，勞雇雙方基於契約自由原則約定合理

之適用期間，自屬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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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查原告自113年5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駐衛保全人員，

兩造約定自原告到職日起3個月內（即113年5月1日起至113

年7月31日）為試用期間，而於任職同意書第五條載明「本

人同意自到職日起三個月內為試用期，試用期間，倘若工作

表現未達被告公司考核標準，則公司得隨時終止試用，本人

無條件接受，絕無異議。」乙節，有系爭勞動契約、任職同

意書在卷可憑（本院卷第149至159頁），而原告雖否認系爭

勞動契約第7條「工資」之手寫內容即「日薪1740元」、

「投保級距32000〜35000」等文字內容，惟不爭執上開文件

之簽名均為其親簽，亦不爭執任職同意書有試用期間之約定

（本院卷第183頁），堪以認定。又原告之工作涉及社區安

全、秩序維護等，且常與社區住戶往來、互動，自有透過相

當期間觀察其工作態度、性格、能力等是否適合駐衛保全工

作之必要，又兩造所約定之適用期間為3個月，尚屬合理，

依前揭說明，應認該試用期間之約定有效，故被告於113年5

月10日，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系爭勞動契

約時，尚屬試用期間。

(三)被告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之事由終止契約為有理由，兩造

之僱傭關係已不存在：　　

　1.按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勞工終

止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定有明文。次按勞動契約

附有合理試用期間之約款者，雇主得於試用期間內，觀察該

求職者業務之能力、操守、適應企業文化及應對態度，判斷

該求職者是否為適格員工，如不適格，雇主於試用期間或期

滿後終止勞動契約，於未濫用權利之情形下，其終止勞動契

約具正當性（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722號、113年度台

上字第101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雇主於試用期間觀察

勞工之工作態度、性格、技術、能力等有關工作之特質，如

認勞工確有不能勝任工作情事 ，即得於試用期間隨時終止

勞動契約，不以雇主須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保護勞工之各種手

段後，勞工仍無法改善情況下，雇主始得終止勞動契約為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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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亦即不受「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之限制。蓋試用期間

之約定，屬勞雇雙方約定之合意測試機制，使雇主可藉由此

項機制觀察勞工，同時亦使勞工有心理準備，在試用期間內

若表現不佳，可能會被解僱。故雇主於試用期間，以不能勝

任工作為由解僱勞工時，只要非僅雇主主觀上臆測，而能合

理證明勞工依其能力不符應徵時表明之能力、不能勝任應聘

之職務、工作態度消極、應對態度不佳、不能敬業樂群、或

不適應企業文化等，即可認該勞工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事，

而得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

　2.查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有試用期之約定，被告係在試用期間終

止系爭勞動契約等情，業已說明如前。被告辯稱原告於和典

大喆社區工作期間，經社區主管回報其表現不佳，無法配合

社區之要求，遂依任職同意書第1條之約定，調整原告之工

作案場，惟原告拒絕後，對被告之催告置之不理，原告確有

不適任之情事等語。就原告之工作表現，經被告提出113年7

月2日「和典大喆社區就忠正保全派遣保全員丁茂鈞工作表

現不佳情事說明」（下稱原告工作表現說明書，本院卷第17

1頁為證）為證，該說明書記載原告有未協助行動不便之住

戶開門、巡邏不確實、以要上課為由，將櫃臺事務交代另一

保全後即離開，工作態度不佳等情，並蓋有社區管委會印

文，然無社區主委用印，尚難認係社區所發之文件。惟證人

即被告派駐於和典大喆社區擔任社區總幹事之陳玫笭到庭具

結證稱：我於112年12月1日至113年12月1日擔任被告公司社

區經理即和典大喆社區總幹事，我是原告的主管，原告在該

社區工作的時間不超過1週。原告桌上有開啟大門的按鈕，

有時候社區住戶拿很多東西，無法自行開啟值勤台旁邊的小

門，原告不願意為住戶開門，還會說出「住戶沒有手嗎？為

什麼要幫他開門」等語，原告不幫忙住戶開門的情形有很多

次，我是透過辦公室的螢幕及親自到值勤台看到原告不願意

幫住戶開門，我有為此勸導原告，跟原告提到要協助住戶開

門的事情，這是他們值勤工作的重點，有提超過10次，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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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講要幫忙開門這件事。社區住戶、管委會委員都有反應

原告不好用，例如問什麼事情都不知道，也沒有很主動。我

跟被告反應原告不宜再繼續留在社區，被告要我說明具體事

項，於是我提出原告工作表現說明書，該內容說明事項是我

所擬，由我或秘書繕打等語（本院卷第309至316頁）。則該

原告工作表現說明書縱難認係社區所發正式文件，仍為總幹

事對原告工作表現之報告內容，非不得做為被告評估原告是

否適任之依據。又依陳玫笭證述之工作表現，足認原告於社

區住戶進出不便時，對住戶提供簡單協助之意願甚低，有配

合度及積極度不足之情形，不符合一般公寓大廈住戶對保全

人員在必要時提供基本協助之期待，亦未達到系爭勞動契約

第二條「工作項目」所列「主動詢問觀望本社區車輛、行

人，提供適當服務」等工作要求。原告雖稱因其先前拒絕陳

玫笭之霸凌，故陳玫笭對原告有主觀上之偏見，其所述偏頗

不實等語，然原告所指霸凌情形，僅以陳玫笭於群組中針對

包裹退貨情形要求保全人員找出退貨單之對話內容為據，尚

難採認。況陳玫笭為和典大喆社區總幹事，為第一線觀察新

進保全人員是否適任之人，被告依陳玫笭所擬原告工作表現

說明書判斷原告工作能力，自屬有據。

　3.又所謂「不能勝任工作」，不僅指勞工在客觀上之學識、品

行、能力、身心狀況，不能勝任工作者而言，即勞工主觀上

「能為而不為」，「可以做而無意願做」，違反勞工應忠誠

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者亦屬之（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82

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勞工對於所擔任工作之「勝任」

與否，應自積極與消極兩方面加以判斷。查被告因認原告不

適於和典大喆社區之工作，而通知原告轉調案場之事，原告

於113年5月5日即透過通訊軟體LINE告知被告公司之副理程

慶生（下逕稱其名）稱：「我瞭解公司因為不想和和典大喆

案場搞壞關係，所以沒有要再爭取什麼。只是這嚴重侵害了

我們安管員的合法工作權益和生活收入。沒有合法正當理

由，突然被通知沒有工作，我房租和帳單會繳不出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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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需要盡快討論補償方案。雖然不想走到這步，但如果沒有

收入可支應生活，我也只能依法律程序求償了。」等語，程

慶生隨即回以：「有安排你轉到別的案場，公司又沒有辭退

你」，原告復稱：「其他案場的通勤時間和成本會有影響，

每天工作內容和排班量也會有差」。嗣程慶生於隔（6）日

傳送調動文件檔案予原告後，原告回以「公司這樣的處置方

式，不只嚴重侵害我的工作權益，還詆毀我的名譽。我已多

次告知，公司未有正當與合法理由侵害我的薪資權益。調派

的內湖案場並沒有經過討論，沒有尊重我的工作意願，強制

改變我的工作內容與時間地點，並使我的通勤時間與成本大

增。在勞資調解會議結果出來前，我暫不接受調動。本想和

公司好好討論，既然公司如此霸道欺負勞工，我將透過法律

途徑求償」等語；程慶生則稱：「要不你明天早上到公司找

郭總經理協商，你把你的需求提出來」等語，原告再稱：

「郭總經理還尚未協商瞭解，就直接發此公文，侵害勞工權

益與詆毀勞工名譽。我還能相信忠正保全公司有心想好好協

商嗎？直接走法律途徑吧。該被罰的、該補償的，在第三方

見證下處理，雙方都有法律保障」等語，有原告提出之對話

紀錄（本院卷第265至269頁）在卷可憑。依對話內容所示，

原告於得知調動案場之事後，即要求被告與其協商討論補償

方案，縱程慶生表示僅轉換案場而非辭退、可再與總經理協

商等，原告除表示拒絕接受調動外，未曾就調動地點提出需

求或表示意見，逕稱將向被告求償，未見有針對工作內容與

被告溝通、說明或澄清之積極表現，況原告僅提供勞務至11

3年5月3日，其表示拒絕調動後，亦未至原案場即和典大喆

社區工作或向被告表示願繼續提供勞務之情，可認其主觀上

並無忠誠履行勞務給付義務之意願，則被告辯稱原告不能勝

任工作，應認有據。

　4.從而，被告於試用期間，依陳玫笭回報之原告工作情況及原

告對於調整工作地點一事之處理情形等情，認定原告不能勝

任工作，而於113年5月10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之規定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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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系爭勞動契約，並無權利濫用之情事，應屬合法有效，則

原告請求確認僱傭契約關係存在，自無理由。

(四)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及提繳退休金至原告勞退專戶均無理

由：

　　原告於113年5月1日到任，僅提供勞務至113年5月3日，系爭

勞動契約並於113年5月10日經被告合法終止等情，業說明如

前，則兩造僱傭關係已不存在，原告猶請求被告續給付工資

及提繳退休金至原告勞退專戶，均屬無據。

六、綜上，原告主張依兩造間僱傭契約關係、民法第487條、勞

退條例第6條第1項及第14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確認兩造僱

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給付如前所述之薪資，另提繳如前

所述之退休金至原告勞退專戶，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

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毋庸一一論列，

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2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張淑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2　　日

　　　　　　　　　　　　　　　書記官　翁嘉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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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代理人  趙乃怡律師（法扶律師，已解除委任）
            陳建維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忠正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俊傑  
訴訟代理人  許旭助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原起訴聲明：1.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2.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6萬578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被告並應自民國113年9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4萬235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3.被告應提繳5268元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下稱原告勞退專戶），被告並應自113年7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再次月最後一日提繳2634元至原告勞退專戶（見本院113年度勞訴字第318號卷第9頁）。嗣於114年1月15日具狀變更聲明2、3為：2.被告應給付原告12萬343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被告並應自113年8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4萬235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按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被告並應自114年1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原告4萬4076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3.被告應提繳2634元至原告勞退專戶，被告並應自113年6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按月於再次月最後一日提繳2634元至原告勞退專戶。被告並應自114年1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再次月最後一日提繳2748元至原告勞退專戶（見本院卷第69至70頁）。復於114年8月4日本院言詞辯論程序中，再變更訴之聲明2.之每月給付薪資日期為15日；另變更訴之聲明3.為：被告應提繳1635元至原告勞退專戶；被告應自113年6月1日起至113年12月31日止，按月提繳2634元至原告勞退專戶；並自114年1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提繳2748元至原告勞退專戶（見本院卷第182頁、第184頁）。原告所為變更，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所為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說明，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於113年4月29日與被告簽訂非主管保全人員勞動契約（下稱系爭勞動契約），約定自同年5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每月薪資4萬2350元，並經被告指派至位於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之和典大喆社區擔任保全人員，每日工作時間係自上午6時30分起至下午6時30分。嗣於113年5月4日經被告告知上開服務社區要求撤換全數保全人員，其後通知將原告調至其他案場，然被告既未說明調動原因，調動前亦未與原告討論或給予表達意見機會，故原告拒絕調動，被告僅因原告拒絕調動而未於113年5月8日至新案場報到，即於未實施任何輔導改善計晝之情形下，於113年5月10日以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之原告不能勝任工作為由，逕行終止系爭勞動契約，其終止契約有違誠信、比例原則及解雇最後手段性原則，顯不合法，是兩造間僱傭關係仍存在。且原告主觀上並無去職意思，被告乃有預示拒絕受領原告提供勞務意思表示，應認被告受領勞務遲延，仍應給付原告每月工資。
(二)爰依兩造間勞動契約關係及民法第487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13年5月工資差額3萬8739元、同年6月、7月工資，合計12萬3439元，及分別自113年8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114年1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次月15日給付4萬2350元、4萬4076元。並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及第14條第1項規定，提繳113年5月份短繳之退休金1635元至原告勞退專戶；另自113年6月1日起至113年12月31日止，及自114年1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分別按月提繳2634元、2748元至原告勞退專戶。
(三)聲明：　　
　1.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
　2.被告應給付原告12萬343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被告並應自113年8月1日起至113年12月31日止，按月於次月15日給付4萬235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被告並應自114年1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次月15日給付原告4萬4076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
　3.被告應提繳1635元至原告勞退專戶；被告應自113年6月1日起至113年12月31日止，按月提繳2634元至原告勞退專戶；並自114年1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提繳2748元至原告勞退專戶。
二、被告答辯：
(一)原告於113年5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並經被告指派其與訴外人張芷凌（下逕稱其名）共同派駐在和典大喆社區案場，負責保全勤務。同年月3日，經該社區主管回報原告無法配合社區要求，該社區管理委員會（下稱管委會）亦向被告表示原告執勤態度不佳，且原告每次執行社區11個安全巡邏點，總花費半個多小時，亦有巡邏不確實情事，並以夜間有上課需求為由，提前半小時離開社區，相關勤務及交接事宜，均交由張芷凌獨自完成，經社區管委會要求被告若不將原告調離即與被告公司解約。被告乃不得已將原告調離前揭社區。受限被告當時在大台北地區案場有限，乃指派原告前往位在臺北市內湖區之美麗大湖社區案場，然原告不願接受指派，經被告發函催請原告上哨，原告仍置之不理。另依系爭勞動契約第十條第二項㈡、㈦約定，於原告有違反因執勤缺失或處理不當致社區解約、違反本勞動契約及本人事資料相關同意書有違反或隱匿真實情況填寫不實、勞基法第12條第1項各款事由之一者，被告得不經預告與原告終止契約；復依原告簽署被告提供之任職同意書第一條、第五條，原告同意恪遵被告公司規定、絕無有欺瞞枉法之行為、接受被告公司於合理基礎上調派工作地區，且依原告簽立之任職同意書第五條所載，原告自到職日起3月内為試用期，於試用期間若有工作表現未達被告公司考核標準，被告公司得隨時終止試用，原告無條件接受，絕無異議。而原告確有不適任之情形，故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之規定及任職同意書之約定將原告資遣，乃於法有據。
(二)縱認定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按受僱人因不服勞務所減省之費用，或轉向他處服勞務所取得，被告得由報酬額内扣除之，則原告於被告以其不適任為資遣後，曾受雇於第三人筋武堂有限公司、安杰國際保全股份有限公司及富邦保全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富銀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並有領取報酬，是原告受領此部分金額，應依民法第487條扣除之。
(三)原告交予被告之履歷表記載原告前於111年11月起迄今，在勞動部職訓局以鐘點費每日4000元擔任教師；另在交予被告之人事資料就職紀錄服務單位欄，亦載有於勞動部職訓局擔任教學講師之內容。經被告公司人員於113年12月17日致電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查核，始知原告非該署認證正式教師、講師，而係鐘點費一日500元之私人機構助教，且縱為講師、教師身份，其鐘點費亦僅係一日2000元。原告乃對被告有隱匿、不實填載人事資料之情，則被告依兩造間勞動契約第十條第二項第㈦款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亦有理由。
(四)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85至186頁，並依判決格式調整文字）
(一)原告於113年5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公司，擔任日班保全人員，約定每月工資4萬2350元，於每月15日發放。每月工作時間為240小時、加班每月時間48小時，合計288小時；每日工作時間為12小時。
(二)原告於113年5月1日經被告派駐位於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之和典大喆社區擔任日班保全人員。
(三)被告於113年5月6日以113年5月6日忠字第11305061號函文（如本院卷第109頁無手寫內容部分）通知原告自113年5月8日起，調派至美麗大湖社區任職。
(四)原告最後實際工作日為113年5月3日。
(五)被告於113年5月10日，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系爭勞動契約關係。
(六)被告給付之工資僅113年5月之部分薪資3611元。
(七)若本件僱傭關係存在，原告自114年1月1日起之每月工資應調整為4萬4076元。
(八)若本件兩造間勞動契約關係存在，被告於113年間每月應提繳2634元原告勞退專戶、自114年1月1日起，每月應提繳2748元至原告勞退專戶。
五、本院之判斷:
(一)被告於訴訟中追加解僱事由不合法：
　　按勞基法第11條、第12條分別規定雇主之法定解僱事由，為使勞工適當地知悉其所可能面臨之法律關係的變動，雇主基於誠信原則應有告知勞工其被解僱事由之義務，並基於保護勞工之意旨，雇主不得隨意改列其解僱事由（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366號判決要旨參照）。是以，容許雇主恣意變更或增列解僱事由，對於勞工之工作權保障有重大不利之影響，且顯然有悖公平誠信原則。被告公司原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不能勝任工作之事由終止本件勞動契約，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惟被告於訴訟中另稱原告交付之履歷表所載工作經歷等資料有填載不實之情形，故得另依系爭勞動契約第十條第二項第㈦款規定終止契約，並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違反工作規則情節重大之規定辦理，其於訴訟中追加解僱事由，顯有違公平誠信原則，於法無據。
(二)兩造間試用期間之約定有效：
　1.按試用期間，係基於勞雇雙方同意，於進入長期正式關係前嵌入一段彼此觀察猶豫期間，讓雇主能藉此期間觀察勞工之工作態度、性格、技術、能力等有關工作之特質，再藉以決定是否在試用期間後繼續僱用該勞工。從勞工的角度，則是給予勞工實際進入職場瞭解、熟悉工作環境、企業文化的機會，讓勞雇雙方確知彼此情況，再詳實考量是否願與對方進一步締結永續性之勞動關係，故係雙向、平等，依契約自由原則，如勞工所擔任工作之性質，有試用之必要，且勞工與雇主間有試用期間之約定，自應承認試用期間之約定為合法有效（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374號）。因勞動契約之屬人性程度較高，且能力及工作態度、品格等因素，為雇主締結勞動契約時所關心，故雇主在尚未決定是否聘用之前，對於勞工之資質、性格與能力是否適於擔任該職務等相關事項，有調查之必要，惟慮及供作成適當判斷之資料未能充分蒐集而有試用之必要，勞雇雙方基於契約自由原則約定合理之適用期間，自屬適法。
　2.查原告自113年5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駐衛保全人員，兩造約定自原告到職日起3個月內（即113年5月1日起至113年7月31日）為試用期間，而於任職同意書第五條載明「本人同意自到職日起三個月內為試用期，試用期間，倘若工作表現未達被告公司考核標準，則公司得隨時終止試用，本人無條件接受，絕無異議。」乙節，有系爭勞動契約、任職同意書在卷可憑（本院卷第149至159頁），而原告雖否認系爭勞動契約第7條「工資」之手寫內容即「日薪1740元」、「投保級距32000～35000」等文字內容，惟不爭執上開文件之簽名均為其親簽，亦不爭執任職同意書有試用期間之約定（本院卷第183頁），堪以認定。又原告之工作涉及社區安全、秩序維護等，且常與社區住戶往來、互動，自有透過相當期間觀察其工作態度、性格、能力等是否適合駐衛保全工作之必要，又兩造所約定之適用期間為3個月，尚屬合理，依前揭說明，應認該試用期間之約定有效，故被告於113年5月10日，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系爭勞動契約時，尚屬試用期間。
(三)被告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之事由終止契約為有理由，兩造之僱傭關係已不存在：　　
　1.按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定有明文。次按勞動契約附有合理試用期間之約款者，雇主得於試用期間內，觀察該求職者業務之能力、操守、適應企業文化及應對態度，判斷該求職者是否為適格員工，如不適格，雇主於試用期間或期滿後終止勞動契約，於未濫用權利之情形下，其終止勞動契約具正當性（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722號、113年度台上字第101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雇主於試用期間觀察勞工之工作態度、性格、技術、能力等有關工作之特質，如認勞工確有不能勝任工作情事 ，即得於試用期間隨時終止勞動契約，不以雇主須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保護勞工之各種手段後，勞工仍無法改善情況下，雇主始得終止勞動契約為必要，亦即不受「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之限制。蓋試用期間之約定，屬勞雇雙方約定之合意測試機制，使雇主可藉由此項機制觀察勞工，同時亦使勞工有心理準備，在試用期間內若表現不佳，可能會被解僱。故雇主於試用期間，以不能勝任工作為由解僱勞工時，只要非僅雇主主觀上臆測，而能合理證明勞工依其能力不符應徵時表明之能力、不能勝任應聘之職務、工作態度消極、應對態度不佳、不能敬業樂群、或不適應企業文化等，即可認該勞工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事，而得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
　2.查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有試用期之約定，被告係在試用期間終止系爭勞動契約等情，業已說明如前。被告辯稱原告於和典大喆社區工作期間，經社區主管回報其表現不佳，無法配合社區之要求，遂依任職同意書第1條之約定，調整原告之工作案場，惟原告拒絕後，對被告之催告置之不理，原告確有不適任之情事等語。就原告之工作表現，經被告提出113年7月2日「和典大喆社區就忠正保全派遣保全員丁茂鈞工作表現不佳情事說明」（下稱原告工作表現說明書，本院卷第171頁為證）為證，該說明書記載原告有未協助行動不便之住戶開門、巡邏不確實、以要上課為由，將櫃臺事務交代另一保全後即離開，工作態度不佳等情，並蓋有社區管委會印文，然無社區主委用印，尚難認係社區所發之文件。惟證人即被告派駐於和典大喆社區擔任社區總幹事之陳玫笭到庭具結證稱：我於112年12月1日至113年12月1日擔任被告公司社區經理即和典大喆社區總幹事，我是原告的主管，原告在該社區工作的時間不超過1週。原告桌上有開啟大門的按鈕，有時候社區住戶拿很多東西，無法自行開啟值勤台旁邊的小門，原告不願意為住戶開門，還會說出「住戶沒有手嗎？為什麼要幫他開門」等語，原告不幫忙住戶開門的情形有很多次，我是透過辦公室的螢幕及親自到值勤台看到原告不願意幫住戶開門，我有為此勸導原告，跟原告提到要協助住戶開門的事情，這是他們值勤工作的重點，有提超過10次，天天都在講要幫忙開門這件事。社區住戶、管委會委員都有反應原告不好用，例如問什麼事情都不知道，也沒有很主動。我跟被告反應原告不宜再繼續留在社區，被告要我說明具體事項，於是我提出原告工作表現說明書，該內容說明事項是我所擬，由我或秘書繕打等語（本院卷第309至316頁）。則該原告工作表現說明書縱難認係社區所發正式文件，仍為總幹事對原告工作表現之報告內容，非不得做為被告評估原告是否適任之依據。又依陳玫笭證述之工作表現，足認原告於社區住戶進出不便時，對住戶提供簡單協助之意願甚低，有配合度及積極度不足之情形，不符合一般公寓大廈住戶對保全人員在必要時提供基本協助之期待，亦未達到系爭勞動契約第二條「工作項目」所列「主動詢問觀望本社區車輛、行人，提供適當服務」等工作要求。原告雖稱因其先前拒絕陳玫笭之霸凌，故陳玫笭對原告有主觀上之偏見，其所述偏頗不實等語，然原告所指霸凌情形，僅以陳玫笭於群組中針對包裹退貨情形要求保全人員找出退貨單之對話內容為據，尚難採認。況陳玫笭為和典大喆社區總幹事，為第一線觀察新進保全人員是否適任之人，被告依陳玫笭所擬原告工作表現說明書判斷原告工作能力，自屬有據。
　3.又所謂「不能勝任工作」，不僅指勞工在客觀上之學識、品行、能力、身心狀況，不能勝任工作者而言，即勞工主觀上「能為而不為」，「可以做而無意願做」，違反勞工應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者亦屬之（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82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勞工對於所擔任工作之「勝任」與否，應自積極與消極兩方面加以判斷。查被告因認原告不適於和典大喆社區之工作，而通知原告轉調案場之事，原告於113年5月5日即透過通訊軟體LINE告知被告公司之副理程慶生（下逕稱其名）稱：「我瞭解公司因為不想和和典大喆案場搞壞關係，所以沒有要再爭取什麼。只是這嚴重侵害了我們安管員的合法工作權益和生活收入。沒有合法正當理由，突然被通知沒有工作，我房租和帳單會繳不出來。我們會需要盡快討論補償方案。雖然不想走到這步，但如果沒有收入可支應生活，我也只能依法律程序求償了。」等語，程慶生隨即回以：「有安排你轉到別的案場，公司又沒有辭退你」，原告復稱：「其他案場的通勤時間和成本會有影響，每天工作內容和排班量也會有差」。嗣程慶生於隔（6）日傳送調動文件檔案予原告後，原告回以「公司這樣的處置方式，不只嚴重侵害我的工作權益，還詆毀我的名譽。我已多次告知，公司未有正當與合法理由侵害我的薪資權益。調派的內湖案場並沒有經過討論，沒有尊重我的工作意願，強制改變我的工作內容與時間地點，並使我的通勤時間與成本大增。在勞資調解會議結果出來前，我暫不接受調動。本想和公司好好討論，既然公司如此霸道欺負勞工，我將透過法律途徑求償」等語；程慶生則稱：「要不你明天早上到公司找郭總經理協商，你把你的需求提出來」等語，原告再稱：「郭總經理還尚未協商瞭解，就直接發此公文，侵害勞工權益與詆毀勞工名譽。我還能相信忠正保全公司有心想好好協商嗎？直接走法律途徑吧。該被罰的、該補償的，在第三方見證下處理，雙方都有法律保障」等語，有原告提出之對話紀錄（本院卷第265至269頁）在卷可憑。依對話內容所示，原告於得知調動案場之事後，即要求被告與其協商討論補償方案，縱程慶生表示僅轉換案場而非辭退、可再與總經理協商等，原告除表示拒絕接受調動外，未曾就調動地點提出需求或表示意見，逕稱將向被告求償，未見有針對工作內容與被告溝通、說明或澄清之積極表現，況原告僅提供勞務至113年5月3日，其表示拒絕調動後，亦未至原案場即和典大喆社區工作或向被告表示願繼續提供勞務之情，可認其主觀上並無忠誠履行勞務給付義務之意願，則被告辯稱原告不能勝任工作，應認有據。
　4.從而，被告於試用期間，依陳玫笭回報之原告工作情況及原告對於調整工作地點一事之處理情形等情，認定原告不能勝任工作，而於113年5月10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之規定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並無權利濫用之情事，應屬合法有效，則原告請求確認僱傭契約關係存在，自無理由。
(四)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及提繳退休金至原告勞退專戶均無理由：
　　原告於113年5月1日到任，僅提供勞務至113年5月3日，系爭勞動契約並於113年5月10日經被告合法終止等情，業說明如前，則兩造僱傭關係已不存在，原告猶請求被告續給付工資及提繳退休金至原告勞退專戶，均屬無據。
六、綜上，原告主張依兩造間僱傭契約關係、民法第487條、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及第14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給付如前所述之薪資，另提繳如前所述之退休金至原告勞退專戶，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2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張淑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2　　日
　　　　　　　　　　　　　　　書記官　翁嘉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訴更一字第1號

原      告  丁茂鈞    住○○市○○區○○路○段000巷0號0                          樓





訴訟代理人  趙乃怡律師（法扶律師，已解除委任）

            陳建維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忠正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俊傑  

訴訟代理人  許旭助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1

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

    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

    原起訴聲明：1.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2.被告應給付原告

    新臺幣（下同）16萬578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被告並應自

    民國113年9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

    4萬235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法定遲延利息；3.被告應提繳5268元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設立之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下稱原告勞退專戶），被

    告並應自113年7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再次月

    最後一日提繳2634元至原告勞退專戶（見本院113年度勞訴

    字第318號卷第9頁）。嗣於114年1月15日具狀變更聲明2、3

    為：2.被告應給付原告12萬343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被告

    並應自113年8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

    付4萬235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按年利率5%計算

    之法定遲延利息；被告並應自114年1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

    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原告4萬4076元，及自各期應給付

    日之翌日起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3.被告應提

    繳2634元至原告勞退專戶，被告並應自113年6月1日起至同

    年12月31日止，按月於再次月最後一日提繳2634元至原告勞

    退專戶。被告並應自114年1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

    月於再次月最後一日提繳2748元至原告勞退專戶（見本院卷

    第69至70頁）。復於114年8月4日本院言詞辯論程序中，再

    變更訴之聲明2.之每月給付薪資日期為15日；另變更訴之聲

    明3.為：被告應提繳1635元至原告勞退專戶；被告應自113

    年6月1日起至113年12月31日止，按月提繳2634元至原告勞

    退專戶；並自114年1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提繳2

    748元至原告勞退專戶（見本院卷第182頁、第184頁）。原

    告所為變更，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所為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

    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說明，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於113年4月29日與被告簽訂非主管保全人員勞動契約（

    下稱系爭勞動契約），約定自同年5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每

    月薪資4萬2350元，並經被告指派至位於臺北市中山區吉林

    路之和典大喆社區擔任保全人員，每日工作時間係自上午6

    時30分起至下午6時30分。嗣於113年5月4日經被告告知上開

    服務社區要求撤換全數保全人員，其後通知將原告調至其他

    案場，然被告既未說明調動原因，調動前亦未與原告討論或

    給予表達意見機會，故原告拒絕調動，被告僅因原告拒絕調

    動而未於113年5月8日至新案場報到，即於未實施任何輔導

    改善計晝之情形下，於113年5月10日以勞動基準法（下稱勞

    基法）第11條第5款之原告不能勝任工作為由，逕行終止系

    爭勞動契約，其終止契約有違誠信、比例原則及解雇最後手

    段性原則，顯不合法，是兩造間僱傭關係仍存在。且原告主

    觀上並無去職意思，被告乃有預示拒絕受領原告提供勞務意

    思表示，應認被告受領勞務遲延，仍應給付原告每月工資。

(二)爰依兩造間勞動契約關係及民法第487條規定，請求被告給

    付原告113年5月工資差額3萬8739元、同年6月、7月工資，

    合計12萬3439元，及分別自113年8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

    止、114年1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次月15日給

    付4萬2350元、4萬4076元。並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

    條例）第6條第1項及第14條第1項規定，提繳113年5月份短

    繳之退休金1635元至原告勞退專戶；另自113年6月1日起至1

    13年12月31日止，及自114年1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

    分別按月提繳2634元、2748元至原告勞退專戶。

(三)聲明：　　

　1.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

　2.被告應給付原告12萬343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被告並應自

    113年8月1日起至113年12月31日止，按月於次月15日給付4

    萬235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法定遲延利息；被告並應自114年1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

    止，按月於次月15日給付原告4萬4076元，及自各期應給付

    日之翌日起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

　3.被告應提繳1635元至原告勞退專戶；被告應自113年6月1日

    起至113年12月31日止，按月提繳2634元至原告勞退專戶；

    並自114年1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提繳2748元至

    原告勞退專戶。

二、被告答辯：

(一)原告於113年5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並經被告指派其與訴外

    人張芷凌（下逕稱其名）共同派駐在和典大喆社區案場，負

    責保全勤務。同年月3日，經該社區主管回報原告無法配合

    社區要求，該社區管理委員會（下稱管委會）亦向被告表示

    原告執勤態度不佳，且原告每次執行社區11個安全巡邏點，

    總花費半個多小時，亦有巡邏不確實情事，並以夜間有上課

    需求為由，提前半小時離開社區，相關勤務及交接事宜，均

    交由張芷凌獨自完成，經社區管委會要求被告若不將原告調

    離即與被告公司解約。被告乃不得已將原告調離前揭社區。

    受限被告當時在大台北地區案場有限，乃指派原告前往位在

    臺北市內湖區之美麗大湖社區案場，然原告不願接受指派，

    經被告發函催請原告上哨，原告仍置之不理。另依系爭勞動

    契約第十條第二項㈡、㈦約定，於原告有違反因執勤缺失或處

    理不當致社區解約、違反本勞動契約及本人事資料相關同意

    書有違反或隱匿真實情況填寫不實、勞基法第12條第1項各

    款事由之一者，被告得不經預告與原告終止契約；復依原告

    簽署被告提供之任職同意書第一條、第五條，原告同意恪遵

    被告公司規定、絕無有欺瞞枉法之行為、接受被告公司於合

    理基礎上調派工作地區，且依原告簽立之任職同意書第五條

    所載，原告自到職日起3月内為試用期，於試用期間若有工

    作表現未達被告公司考核標準，被告公司得隨時終止試用，

    原告無條件接受，絕無異議。而原告確有不適任之情形，故

    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之規定及任職同意書之約定將原

    告資遣，乃於法有據。

(二)縱認定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按受僱人因不服勞務所減省之

    費用，或轉向他處服勞務所取得，被告得由報酬額内扣除之

    ，則原告於被告以其不適任為資遣後，曾受雇於第三人筋武

    堂有限公司、安杰國際保全股份有限公司及富邦保全股份有

    限公司（原名富銀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並有領取報酬，是原

    告受領此部分金額，應依民法第487條扣除之。

(三)原告交予被告之履歷表記載原告前於111年11月起迄今，在

    勞動部職訓局以鐘點費每日4000元擔任教師；另在交予被告

    之人事資料就職紀錄服務單位欄，亦載有於勞動部職訓局擔

    任教學講師之內容。經被告公司人員於113年12月17日致電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查核，始知原告非該署認證

    正式教師、講師，而係鐘點費一日500元之私人機構助教，

    且縱為講師、教師身份，其鐘點費亦僅係一日2000元。原告

    乃對被告有隱匿、不實填載人事資料之情，則被告依兩造間

    勞動契約第十條第二項第㈦款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亦有理由

    。

(四)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

    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85至186頁，並依判決格式調

    整文字）

(一)原告於113年5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公司，擔任日班保全人員

    ，約定每月工資4萬2350元，於每月15日發放。每月工作時

    間為240小時、加班每月時間48小時，合計288小時；每日工

    作時間為12小時。

(二)原告於113年5月1日經被告派駐位於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之

    和典大喆社區擔任日班保全人員。

(三)被告於113年5月6日以113年5月6日忠字第11305061號函文（

    如本院卷第109頁無手寫內容部分）通知原告自113年5月8日

    起，調派至美麗大湖社區任職。

(四)原告最後實際工作日為113年5月3日。

(五)被告於113年5月10日，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

    止系爭勞動契約關係。

(六)被告給付之工資僅113年5月之部分薪資3611元。

(七)若本件僱傭關係存在，原告自114年1月1日起之每月工資應

    調整為4萬4076元。

(八)若本件兩造間勞動契約關係存在，被告於113年間每月應提

    繳2634元原告勞退專戶、自114年1月1日起，每月應提繳274

    8元至原告勞退專戶。

五、本院之判斷:

(一)被告於訴訟中追加解僱事由不合法：

　　按勞基法第11條、第12條分別規定雇主之法定解僱事由，為

    使勞工適當地知悉其所可能面臨之法律關係的變動，雇主基

    於誠信原則應有告知勞工其被解僱事由之義務，並基於保護

    勞工之意旨，雇主不得隨意改列其解僱事由（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上字第366號判決要旨參照）。是以，容許雇主恣意

    變更或增列解僱事由，對於勞工之工作權保障有重大不利之

    影響，且顯然有悖公平誠信原則。被告公司原以勞基法第11

    條第5款不能勝任工作之事由終止本件勞動契約，此為兩造

    所不爭執，惟被告於訴訟中另稱原告交付之履歷表所載工作

    經歷等資料有填載不實之情形，故得另依系爭勞動契約第十

    條第二項第㈦款規定終止契約，並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

    款違反工作規則情節重大之規定辦理，其於訴訟中追加解僱

    事由，顯有違公平誠信原則，於法無據。

(二)兩造間試用期間之約定有效：

　1.按試用期間，係基於勞雇雙方同意，於進入長期正式關係前

    嵌入一段彼此觀察猶豫期間，讓雇主能藉此期間觀察勞工之

    工作態度、性格、技術、能力等有關工作之特質，再藉以決

    定是否在試用期間後繼續僱用該勞工。從勞工的角度，則是

    給予勞工實際進入職場瞭解、熟悉工作環境、企業文化的機

    會，讓勞雇雙方確知彼此情況，再詳實考量是否願與對方進

    一步締結永續性之勞動關係，故係雙向、平等，依契約自由

    原則，如勞工所擔任工作之性質，有試用之必要，且勞工與

    雇主間有試用期間之約定，自應承認試用期間之約定為合法

    有效（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374號）。因勞動契約之

    屬人性程度較高，且能力及工作態度、品格等因素，為雇主

    締結勞動契約時所關心，故雇主在尚未決定是否聘用之前，

    對於勞工之資質、性格與能力是否適於擔任該職務等相關事

    項，有調查之必要，惟慮及供作成適當判斷之資料未能充分

    蒐集而有試用之必要，勞雇雙方基於契約自由原則約定合理

    之適用期間，自屬適法。

　2.查原告自113年5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駐衛保全人員，

    兩造約定自原告到職日起3個月內（即113年5月1日起至113

    年7月31日）為試用期間，而於任職同意書第五條載明「本

    人同意自到職日起三個月內為試用期，試用期間，倘若工作

    表現未達被告公司考核標準，則公司得隨時終止試用，本人

    無條件接受，絕無異議。」乙節，有系爭勞動契約、任職同

    意書在卷可憑（本院卷第149至159頁），而原告雖否認系爭

    勞動契約第7條「工資」之手寫內容即「日薪1740元」、「

    投保級距32000～35000」等文字內容，惟不爭執上開文件之

    簽名均為其親簽，亦不爭執任職同意書有試用期間之約定（

    本院卷第183頁），堪以認定。又原告之工作涉及社區安全

    、秩序維護等，且常與社區住戶往來、互動，自有透過相當

    期間觀察其工作態度、性格、能力等是否適合駐衛保全工作

    之必要，又兩造所約定之適用期間為3個月，尚屬合理，依

    前揭說明，應認該試用期間之約定有效，故被告於113年5月

    10日，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系爭勞動契約

    時，尚屬試用期間。

(三)被告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之事由終止契約為有理由，兩造

    之僱傭關係已不存在：　　

　1.按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勞工終

    止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定有明文。次按勞動契約

    附有合理試用期間之約款者，雇主得於試用期間內，觀察該

    求職者業務之能力、操守、適應企業文化及應對態度，判斷

    該求職者是否為適格員工，如不適格，雇主於試用期間或期

    滿後終止勞動契約，於未濫用權利之情形下，其終止勞動契

    約具正當性（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722號、113年度台

    上字第101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雇主於試用期間觀察

    勞工之工作態度、性格、技術、能力等有關工作之特質，如

    認勞工確有不能勝任工作情事 ，即得於試用期間隨時終止

    勞動契約，不以雇主須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保護勞工之各種手

    段後，勞工仍無法改善情況下，雇主始得終止勞動契約為必

    要，亦即不受「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之限制。蓋試用期間

    之約定，屬勞雇雙方約定之合意測試機制，使雇主可藉由此

    項機制觀察勞工，同時亦使勞工有心理準備，在試用期間內

    若表現不佳，可能會被解僱。故雇主於試用期間，以不能勝

    任工作為由解僱勞工時，只要非僅雇主主觀上臆測，而能合

    理證明勞工依其能力不符應徵時表明之能力、不能勝任應聘

    之職務、工作態度消極、應對態度不佳、不能敬業樂群、或

    不適應企業文化等，即可認該勞工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事，

    而得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

　2.查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有試用期之約定，被告係在試用期間終

    止系爭勞動契約等情，業已說明如前。被告辯稱原告於和典

    大喆社區工作期間，經社區主管回報其表現不佳，無法配合

    社區之要求，遂依任職同意書第1條之約定，調整原告之工

    作案場，惟原告拒絕後，對被告之催告置之不理，原告確有

    不適任之情事等語。就原告之工作表現，經被告提出113年7

    月2日「和典大喆社區就忠正保全派遣保全員丁茂鈞工作表

    現不佳情事說明」（下稱原告工作表現說明書，本院卷第17

    1頁為證）為證，該說明書記載原告有未協助行動不便之住

    戶開門、巡邏不確實、以要上課為由，將櫃臺事務交代另一

    保全後即離開，工作態度不佳等情，並蓋有社區管委會印文

    ，然無社區主委用印，尚難認係社區所發之文件。惟證人即

    被告派駐於和典大喆社區擔任社區總幹事之陳玫笭到庭具結

    證稱：我於112年12月1日至113年12月1日擔任被告公司社區

    經理即和典大喆社區總幹事，我是原告的主管，原告在該社

    區工作的時間不超過1週。原告桌上有開啟大門的按鈕，有

    時候社區住戶拿很多東西，無法自行開啟值勤台旁邊的小門

    ，原告不願意為住戶開門，還會說出「住戶沒有手嗎？為什

    麼要幫他開門」等語，原告不幫忙住戶開門的情形有很多次

    ，我是透過辦公室的螢幕及親自到值勤台看到原告不願意幫

    住戶開門，我有為此勸導原告，跟原告提到要協助住戶開門

    的事情，這是他們值勤工作的重點，有提超過10次，天天都

    在講要幫忙開門這件事。社區住戶、管委會委員都有反應原

    告不好用，例如問什麼事情都不知道，也沒有很主動。我跟

    被告反應原告不宜再繼續留在社區，被告要我說明具體事項

    ，於是我提出原告工作表現說明書，該內容說明事項是我所

    擬，由我或秘書繕打等語（本院卷第309至316頁）。則該原

    告工作表現說明書縱難認係社區所發正式文件，仍為總幹事

    對原告工作表現之報告內容，非不得做為被告評估原告是否

    適任之依據。又依陳玫笭證述之工作表現，足認原告於社區

    住戶進出不便時，對住戶提供簡單協助之意願甚低，有配合

    度及積極度不足之情形，不符合一般公寓大廈住戶對保全人

    員在必要時提供基本協助之期待，亦未達到系爭勞動契約第

    二條「工作項目」所列「主動詢問觀望本社區車輛、行人，

    提供適當服務」等工作要求。原告雖稱因其先前拒絕陳玫笭

    之霸凌，故陳玫笭對原告有主觀上之偏見，其所述偏頗不實

    等語，然原告所指霸凌情形，僅以陳玫笭於群組中針對包裹

    退貨情形要求保全人員找出退貨單之對話內容為據，尚難採

    認。況陳玫笭為和典大喆社區總幹事，為第一線觀察新進保

    全人員是否適任之人，被告依陳玫笭所擬原告工作表現說明

    書判斷原告工作能力，自屬有據。

　3.又所謂「不能勝任工作」，不僅指勞工在客觀上之學識、品

    行、能力、身心狀況，不能勝任工作者而言，即勞工主觀上

    「能為而不為」，「可以做而無意願做」，違反勞工應忠誠

    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者亦屬之（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82

    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勞工對於所擔任工作之「勝任」

    與否，應自積極與消極兩方面加以判斷。查被告因認原告不

    適於和典大喆社區之工作，而通知原告轉調案場之事，原告

    於113年5月5日即透過通訊軟體LINE告知被告公司之副理程

    慶生（下逕稱其名）稱：「我瞭解公司因為不想和和典大喆

    案場搞壞關係，所以沒有要再爭取什麼。只是這嚴重侵害了

    我們安管員的合法工作權益和生活收入。沒有合法正當理由

    ，突然被通知沒有工作，我房租和帳單會繳不出來。我們會

    需要盡快討論補償方案。雖然不想走到這步，但如果沒有收

    入可支應生活，我也只能依法律程序求償了。」等語，程慶

    生隨即回以：「有安排你轉到別的案場，公司又沒有辭退你

    」，原告復稱：「其他案場的通勤時間和成本會有影響，每

    天工作內容和排班量也會有差」。嗣程慶生於隔（6）日傳

    送調動文件檔案予原告後，原告回以「公司這樣的處置方式

    ，不只嚴重侵害我的工作權益，還詆毀我的名譽。我已多次

    告知，公司未有正當與合法理由侵害我的薪資權益。調派的

    內湖案場並沒有經過討論，沒有尊重我的工作意願，強制改

    變我的工作內容與時間地點，並使我的通勤時間與成本大增

    。在勞資調解會議結果出來前，我暫不接受調動。本想和公

    司好好討論，既然公司如此霸道欺負勞工，我將透過法律途

    徑求償」等語；程慶生則稱：「要不你明天早上到公司找郭

    總經理協商，你把你的需求提出來」等語，原告再稱：「郭

    總經理還尚未協商瞭解，就直接發此公文，侵害勞工權益與

    詆毀勞工名譽。我還能相信忠正保全公司有心想好好協商嗎

    ？直接走法律途徑吧。該被罰的、該補償的，在第三方見證

    下處理，雙方都有法律保障」等語，有原告提出之對話紀錄

    （本院卷第265至269頁）在卷可憑。依對話內容所示，原告

    於得知調動案場之事後，即要求被告與其協商討論補償方案

    ，縱程慶生表示僅轉換案場而非辭退、可再與總經理協商等

    ，原告除表示拒絕接受調動外，未曾就調動地點提出需求或

    表示意見，逕稱將向被告求償，未見有針對工作內容與被告

    溝通、說明或澄清之積極表現，況原告僅提供勞務至113年5

    月3日，其表示拒絕調動後，亦未至原案場即和典大喆社區

    工作或向被告表示願繼續提供勞務之情，可認其主觀上並無

    忠誠履行勞務給付義務之意願，則被告辯稱原告不能勝任工

    作，應認有據。

　4.從而，被告於試用期間，依陳玫笭回報之原告工作情況及原

    告對於調整工作地點一事之處理情形等情，認定原告不能勝

    任工作，而於113年5月10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之規定終

    止系爭勞動契約，並無權利濫用之情事，應屬合法有效，則

    原告請求確認僱傭契約關係存在，自無理由。

(四)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及提繳退休金至原告勞退專戶均無理

    由：

　　原告於113年5月1日到任，僅提供勞務至113年5月3日，系爭

    勞動契約並於113年5月10日經被告合法終止等情，業說明如

    前，則兩造僱傭關係已不存在，原告猶請求被告續給付工資

    及提繳退休金至原告勞退專戶，均屬無據。

六、綜上，原告主張依兩造間僱傭契約關係、民法第487條、勞

    退條例第6條第1項及第14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確認兩造僱

    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給付如前所述之薪資，另提繳如前

    所述之退休金至原告勞退專戶，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

    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毋庸一一論列，

    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2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張淑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2　　日

　　　　　　　　　　　　　　　書記官　翁嘉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訴更一字第1號

原      告  丁茂鈞    住○○市○○區○○路○段000巷0號0                          樓





訴訟代理人  趙乃怡律師（法扶律師，已解除委任）

            陳建維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忠正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俊傑  

訴訟代理人  許旭助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原起訴聲明：1.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2.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6萬578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被告並應自民國113年9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4萬235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3.被告應提繳5268元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下稱原告勞退專戶），被告並應自113年7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再次月最後一日提繳2634元至原告勞退專戶（見本院113年度勞訴字第318號卷第9頁）。嗣於114年1月15日具狀變更聲明2、3為：2.被告應給付原告12萬343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被告並應自113年8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4萬235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按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被告並應自114年1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原告4萬4076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3.被告應提繳2634元至原告勞退專戶，被告並應自113年6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按月於再次月最後一日提繳2634元至原告勞退專戶。被告並應自114年1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再次月最後一日提繳2748元至原告勞退專戶（見本院卷第69至70頁）。復於114年8月4日本院言詞辯論程序中，再變更訴之聲明2.之每月給付薪資日期為15日；另變更訴之聲明3.為：被告應提繳1635元至原告勞退專戶；被告應自113年6月1日起至113年12月31日止，按月提繳2634元至原告勞退專戶；並自114年1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提繳2748元至原告勞退專戶（見本院卷第182頁、第184頁）。原告所為變更，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所為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說明，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於113年4月29日與被告簽訂非主管保全人員勞動契約（下稱系爭勞動契約），約定自同年5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每月薪資4萬2350元，並經被告指派至位於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之和典大喆社區擔任保全人員，每日工作時間係自上午6時30分起至下午6時30分。嗣於113年5月4日經被告告知上開服務社區要求撤換全數保全人員，其後通知將原告調至其他案場，然被告既未說明調動原因，調動前亦未與原告討論或給予表達意見機會，故原告拒絕調動，被告僅因原告拒絕調動而未於113年5月8日至新案場報到，即於未實施任何輔導改善計晝之情形下，於113年5月10日以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之原告不能勝任工作為由，逕行終止系爭勞動契約，其終止契約有違誠信、比例原則及解雇最後手段性原則，顯不合法，是兩造間僱傭關係仍存在。且原告主觀上並無去職意思，被告乃有預示拒絕受領原告提供勞務意思表示，應認被告受領勞務遲延，仍應給付原告每月工資。

(二)爰依兩造間勞動契約關係及民法第487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原告113年5月工資差額3萬8739元、同年6月、7月工資，合計12萬3439元，及分別自113年8月1日起至同年12月31日止、114年1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次月15日給付4萬2350元、4萬4076元。並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及第14條第1項規定，提繳113年5月份短繳之退休金1635元至原告勞退專戶；另自113年6月1日起至113年12月31日止，及自114年1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分別按月提繳2634元、2748元至原告勞退專戶。

(三)聲明：　　

　1.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

　2.被告應給付原告12萬343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被告並應自113年8月1日起至113年12月31日止，按月於次月15日給付4萬2350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被告並應自114年1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於次月15日給付原告4萬4076元，及自各期應給付日之翌日起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

　3.被告應提繳1635元至原告勞退專戶；被告應自113年6月1日起至113年12月31日止，按月提繳2634元至原告勞退專戶；並自114年1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之日止，按月提繳2748元至原告勞退專戶。

二、被告答辯：

(一)原告於113年5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並經被告指派其與訴外人張芷凌（下逕稱其名）共同派駐在和典大喆社區案場，負責保全勤務。同年月3日，經該社區主管回報原告無法配合社區要求，該社區管理委員會（下稱管委會）亦向被告表示原告執勤態度不佳，且原告每次執行社區11個安全巡邏點，總花費半個多小時，亦有巡邏不確實情事，並以夜間有上課需求為由，提前半小時離開社區，相關勤務及交接事宜，均交由張芷凌獨自完成，經社區管委會要求被告若不將原告調離即與被告公司解約。被告乃不得已將原告調離前揭社區。受限被告當時在大台北地區案場有限，乃指派原告前往位在臺北市內湖區之美麗大湖社區案場，然原告不願接受指派，經被告發函催請原告上哨，原告仍置之不理。另依系爭勞動契約第十條第二項㈡、㈦約定，於原告有違反因執勤缺失或處理不當致社區解約、違反本勞動契約及本人事資料相關同意書有違反或隱匿真實情況填寫不實、勞基法第12條第1項各款事由之一者，被告得不經預告與原告終止契約；復依原告簽署被告提供之任職同意書第一條、第五條，原告同意恪遵被告公司規定、絕無有欺瞞枉法之行為、接受被告公司於合理基礎上調派工作地區，且依原告簽立之任職同意書第五條所載，原告自到職日起3月内為試用期，於試用期間若有工作表現未達被告公司考核標準，被告公司得隨時終止試用，原告無條件接受，絕無異議。而原告確有不適任之情形，故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之規定及任職同意書之約定將原告資遣，乃於法有據。

(二)縱認定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按受僱人因不服勞務所減省之費用，或轉向他處服勞務所取得，被告得由報酬額内扣除之，則原告於被告以其不適任為資遣後，曾受雇於第三人筋武堂有限公司、安杰國際保全股份有限公司及富邦保全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富銀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並有領取報酬，是原告受領此部分金額，應依民法第487條扣除之。

(三)原告交予被告之履歷表記載原告前於111年11月起迄今，在勞動部職訓局以鐘點費每日4000元擔任教師；另在交予被告之人事資料就職紀錄服務單位欄，亦載有於勞動部職訓局擔任教學講師之內容。經被告公司人員於113年12月17日致電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查核，始知原告非該署認證正式教師、講師，而係鐘點費一日500元之私人機構助教，且縱為講師、教師身份，其鐘點費亦僅係一日2000元。原告乃對被告有隱匿、不實填載人事資料之情，則被告依兩造間勞動契約第十條第二項第㈦款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亦有理由。

(四)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第185至186頁，並依判決格式調整文字）

(一)原告於113年5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公司，擔任日班保全人員，約定每月工資4萬2350元，於每月15日發放。每月工作時間為240小時、加班每月時間48小時，合計288小時；每日工作時間為12小時。

(二)原告於113年5月1日經被告派駐位於臺北市中山區吉林路之和典大喆社區擔任日班保全人員。

(三)被告於113年5月6日以113年5月6日忠字第11305061號函文（如本院卷第109頁無手寫內容部分）通知原告自113年5月8日起，調派至美麗大湖社區任職。

(四)原告最後實際工作日為113年5月3日。

(五)被告於113年5月10日，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系爭勞動契約關係。

(六)被告給付之工資僅113年5月之部分薪資3611元。

(七)若本件僱傭關係存在，原告自114年1月1日起之每月工資應調整為4萬4076元。

(八)若本件兩造間勞動契約關係存在，被告於113年間每月應提繳2634元原告勞退專戶、自114年1月1日起，每月應提繳2748元至原告勞退專戶。

五、本院之判斷:

(一)被告於訴訟中追加解僱事由不合法：

　　按勞基法第11條、第12條分別規定雇主之法定解僱事由，為使勞工適當地知悉其所可能面臨之法律關係的變動，雇主基於誠信原則應有告知勞工其被解僱事由之義務，並基於保護勞工之意旨，雇主不得隨意改列其解僱事由（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366號判決要旨參照）。是以，容許雇主恣意變更或增列解僱事由，對於勞工之工作權保障有重大不利之影響，且顯然有悖公平誠信原則。被告公司原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不能勝任工作之事由終止本件勞動契約，此為兩造所不爭執，惟被告於訴訟中另稱原告交付之履歷表所載工作經歷等資料有填載不實之情形，故得另依系爭勞動契約第十條第二項第㈦款規定終止契約，並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4款違反工作規則情節重大之規定辦理，其於訴訟中追加解僱事由，顯有違公平誠信原則，於法無據。

(二)兩造間試用期間之約定有效：

　1.按試用期間，係基於勞雇雙方同意，於進入長期正式關係前嵌入一段彼此觀察猶豫期間，讓雇主能藉此期間觀察勞工之工作態度、性格、技術、能力等有關工作之特質，再藉以決定是否在試用期間後繼續僱用該勞工。從勞工的角度，則是給予勞工實際進入職場瞭解、熟悉工作環境、企業文化的機會，讓勞雇雙方確知彼此情況，再詳實考量是否願與對方進一步締結永續性之勞動關係，故係雙向、平等，依契約自由原則，如勞工所擔任工作之性質，有試用之必要，且勞工與雇主間有試用期間之約定，自應承認試用期間之約定為合法有效（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374號）。因勞動契約之屬人性程度較高，且能力及工作態度、品格等因素，為雇主締結勞動契約時所關心，故雇主在尚未決定是否聘用之前，對於勞工之資質、性格與能力是否適於擔任該職務等相關事項，有調查之必要，惟慮及供作成適當判斷之資料未能充分蒐集而有試用之必要，勞雇雙方基於契約自由原則約定合理之適用期間，自屬適法。

　2.查原告自113年5月1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駐衛保全人員，兩造約定自原告到職日起3個月內（即113年5月1日起至113年7月31日）為試用期間，而於任職同意書第五條載明「本人同意自到職日起三個月內為試用期，試用期間，倘若工作表現未達被告公司考核標準，則公司得隨時終止試用，本人無條件接受，絕無異議。」乙節，有系爭勞動契約、任職同意書在卷可憑（本院卷第149至159頁），而原告雖否認系爭勞動契約第7條「工資」之手寫內容即「日薪1740元」、「投保級距32000～35000」等文字內容，惟不爭執上開文件之簽名均為其親簽，亦不爭執任職同意書有試用期間之約定（本院卷第183頁），堪以認定。又原告之工作涉及社區安全、秩序維護等，且常與社區住戶往來、互動，自有透過相當期間觀察其工作態度、性格、能力等是否適合駐衛保全工作之必要，又兩造所約定之適用期間為3個月，尚屬合理，依前揭說明，應認該試用期間之約定有效，故被告於113年5月10日，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系爭勞動契約時，尚屬試用期間。

(三)被告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之事由終止契約為有理由，兩造之僱傭關係已不存在：　　

　1.按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勞基法第11條第5款定有明文。次按勞動契約附有合理試用期間之約款者，雇主得於試用期間內，觀察該求職者業務之能力、操守、適應企業文化及應對態度，判斷該求職者是否為適格員工，如不適格，雇主於試用期間或期滿後終止勞動契約，於未濫用權利之情形下，其終止勞動契約具正當性（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722號、113年度台上字第101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雇主於試用期間觀察勞工之工作態度、性格、技術、能力等有關工作之特質，如認勞工確有不能勝任工作情事 ，即得於試用期間隨時終止勞動契約，不以雇主須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保護勞工之各種手段後，勞工仍無法改善情況下，雇主始得終止勞動契約為必要，亦即不受「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之限制。蓋試用期間之約定，屬勞雇雙方約定之合意測試機制，使雇主可藉由此項機制觀察勞工，同時亦使勞工有心理準備，在試用期間內若表現不佳，可能會被解僱。故雇主於試用期間，以不能勝任工作為由解僱勞工時，只要非僅雇主主觀上臆測，而能合理證明勞工依其能力不符應徵時表明之能力、不能勝任應聘之職務、工作態度消極、應對態度不佳、不能敬業樂群、或不適應企業文化等，即可認該勞工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事，而得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

　2.查兩造間之勞動契約有試用期之約定，被告係在試用期間終止系爭勞動契約等情，業已說明如前。被告辯稱原告於和典大喆社區工作期間，經社區主管回報其表現不佳，無法配合社區之要求，遂依任職同意書第1條之約定，調整原告之工作案場，惟原告拒絕後，對被告之催告置之不理，原告確有不適任之情事等語。就原告之工作表現，經被告提出113年7月2日「和典大喆社區就忠正保全派遣保全員丁茂鈞工作表現不佳情事說明」（下稱原告工作表現說明書，本院卷第171頁為證）為證，該說明書記載原告有未協助行動不便之住戶開門、巡邏不確實、以要上課為由，將櫃臺事務交代另一保全後即離開，工作態度不佳等情，並蓋有社區管委會印文，然無社區主委用印，尚難認係社區所發之文件。惟證人即被告派駐於和典大喆社區擔任社區總幹事之陳玫笭到庭具結證稱：我於112年12月1日至113年12月1日擔任被告公司社區經理即和典大喆社區總幹事，我是原告的主管，原告在該社區工作的時間不超過1週。原告桌上有開啟大門的按鈕，有時候社區住戶拿很多東西，無法自行開啟值勤台旁邊的小門，原告不願意為住戶開門，還會說出「住戶沒有手嗎？為什麼要幫他開門」等語，原告不幫忙住戶開門的情形有很多次，我是透過辦公室的螢幕及親自到值勤台看到原告不願意幫住戶開門，我有為此勸導原告，跟原告提到要協助住戶開門的事情，這是他們值勤工作的重點，有提超過10次，天天都在講要幫忙開門這件事。社區住戶、管委會委員都有反應原告不好用，例如問什麼事情都不知道，也沒有很主動。我跟被告反應原告不宜再繼續留在社區，被告要我說明具體事項，於是我提出原告工作表現說明書，該內容說明事項是我所擬，由我或秘書繕打等語（本院卷第309至316頁）。則該原告工作表現說明書縱難認係社區所發正式文件，仍為總幹事對原告工作表現之報告內容，非不得做為被告評估原告是否適任之依據。又依陳玫笭證述之工作表現，足認原告於社區住戶進出不便時，對住戶提供簡單協助之意願甚低，有配合度及積極度不足之情形，不符合一般公寓大廈住戶對保全人員在必要時提供基本協助之期待，亦未達到系爭勞動契約第二條「工作項目」所列「主動詢問觀望本社區車輛、行人，提供適當服務」等工作要求。原告雖稱因其先前拒絕陳玫笭之霸凌，故陳玫笭對原告有主觀上之偏見，其所述偏頗不實等語，然原告所指霸凌情形，僅以陳玫笭於群組中針對包裹退貨情形要求保全人員找出退貨單之對話內容為據，尚難採認。況陳玫笭為和典大喆社區總幹事，為第一線觀察新進保全人員是否適任之人，被告依陳玫笭所擬原告工作表現說明書判斷原告工作能力，自屬有據。

　3.又所謂「不能勝任工作」，不僅指勞工在客觀上之學識、品行、能力、身心狀況，不能勝任工作者而言，即勞工主觀上「能為而不為」，「可以做而無意願做」，違反勞工應忠誠履行勞務給付之義務者亦屬之（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82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勞工對於所擔任工作之「勝任」與否，應自積極與消極兩方面加以判斷。查被告因認原告不適於和典大喆社區之工作，而通知原告轉調案場之事，原告於113年5月5日即透過通訊軟體LINE告知被告公司之副理程慶生（下逕稱其名）稱：「我瞭解公司因為不想和和典大喆案場搞壞關係，所以沒有要再爭取什麼。只是這嚴重侵害了我們安管員的合法工作權益和生活收入。沒有合法正當理由，突然被通知沒有工作，我房租和帳單會繳不出來。我們會需要盡快討論補償方案。雖然不想走到這步，但如果沒有收入可支應生活，我也只能依法律程序求償了。」等語，程慶生隨即回以：「有安排你轉到別的案場，公司又沒有辭退你」，原告復稱：「其他案場的通勤時間和成本會有影響，每天工作內容和排班量也會有差」。嗣程慶生於隔（6）日傳送調動文件檔案予原告後，原告回以「公司這樣的處置方式，不只嚴重侵害我的工作權益，還詆毀我的名譽。我已多次告知，公司未有正當與合法理由侵害我的薪資權益。調派的內湖案場並沒有經過討論，沒有尊重我的工作意願，強制改變我的工作內容與時間地點，並使我的通勤時間與成本大增。在勞資調解會議結果出來前，我暫不接受調動。本想和公司好好討論，既然公司如此霸道欺負勞工，我將透過法律途徑求償」等語；程慶生則稱：「要不你明天早上到公司找郭總經理協商，你把你的需求提出來」等語，原告再稱：「郭總經理還尚未協商瞭解，就直接發此公文，侵害勞工權益與詆毀勞工名譽。我還能相信忠正保全公司有心想好好協商嗎？直接走法律途徑吧。該被罰的、該補償的，在第三方見證下處理，雙方都有法律保障」等語，有原告提出之對話紀錄（本院卷第265至269頁）在卷可憑。依對話內容所示，原告於得知調動案場之事後，即要求被告與其協商討論補償方案，縱程慶生表示僅轉換案場而非辭退、可再與總經理協商等，原告除表示拒絕接受調動外，未曾就調動地點提出需求或表示意見，逕稱將向被告求償，未見有針對工作內容與被告溝通、說明或澄清之積極表現，況原告僅提供勞務至113年5月3日，其表示拒絕調動後，亦未至原案場即和典大喆社區工作或向被告表示願繼續提供勞務之情，可認其主觀上並無忠誠履行勞務給付義務之意願，則被告辯稱原告不能勝任工作，應認有據。

　4.從而，被告於試用期間，依陳玫笭回報之原告工作情況及原告對於調整工作地點一事之處理情形等情，認定原告不能勝任工作，而於113年5月10日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之規定終止系爭勞動契約，並無權利濫用之情事，應屬合法有效，則原告請求確認僱傭契約關係存在，自無理由。

(四)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工資及提繳退休金至原告勞退專戶均無理由：

　　原告於113年5月1日到任，僅提供勞務至113年5月3日，系爭勞動契約並於113年5月10日經被告合法終止等情，業說明如前，則兩造僱傭關係已不存在，原告猶請求被告續給付工資及提繳退休金至原告勞退專戶，均屬無據。

六、綜上，原告主張依兩造間僱傭契約關係、民法第487條、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及第14條第1項等規定，請求確認兩造僱傭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給付如前所述之薪資，另提繳如前所述之退休金至原告勞退專戶，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2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張淑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2　　日

　　　　　　　　　　　　　　　書記官　翁嘉偉

 



